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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枣 庄 市 公 安 局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枣 庄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枣 庄 市 城 市 管 理 局

枣发改价格〔2021〕187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枣庄市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发改局、公安局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市场监管局、

城市管理局；枣庄高新区经发局、公安分局、国土住建局、社会

事务服务中心、市场监管局、综合执法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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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，完善机动车停

放服务价格形成机制，发挥价格杠杆对供需关系的调节作用，提

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，促进停车设施建设管理，现就我市机动车

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

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

着力加强规划引导，以市场化、法治化方式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

展，提高综合管理能力，有效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合理停车

需求，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、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增强城市综合

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推进政府定价管理制度化科学化

本通知所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,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（不

含住宅小区）依法设立的停车设施(包括场地、道路停车泊位、

立体机械式设备等，以下简称停车设施)经营者或者管理者,为机

动车提供停放服务并收取费用的行为。

市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制定或调整市属实行

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，统筹协调指导全市机动

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工作。各区（市）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

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按照价格管理权限，制定和调整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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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区域内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，并对机动

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进行管理。各级公安、住建、交通、市场

监管、城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负责机动车停放服务其他有关

事项的管理工作。

三、规范停车服务收费行为

（一）下列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

1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机场和港口等配套停车设施；

2、实行收费的城市道路停车泊位；

3、政府财政资金、城市建设投资（交通投资）公司投资建

设的停车设施；

4、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区（点）等具有自然垄断性

质的配套停车设施；

5、公立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教育、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机

构、公益服务场所配套停车设施；

6、对外开放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；

7、事故停车场（因查封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按国家有关

规定执行）；

8、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政府定价停车设施。

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标准，要综合考虑停车场所的设施、地理位置、服务条件、供

求关系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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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下列情况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

1、执行公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；

2、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、救灾抢险车、市政设施维护维

修车；

3、残疾人驾驶的专用机动车（持有效证件）；

4、其它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。

（三）健全市场价格行为规则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车型实行计时、计次、计日、计月等

方式。机动车停车设施经营者或管理者收费时应当提供合法票

据，否则，停车人可拒付机动车停放服务费。机动车停车设施经

营者或管理者应在停车场醒目位置做好停放服务收费公示，公示

内容按照《枣庄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规范》要求设置，自觉

接受社会监督。机动车停车设施经营者或管理者应当建立健全机

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内部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停放机动车的管理。

物业管理区域内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照《山东省物业管理

条例》、《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四、推行差别化停车服务收费政策

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不同区域、

不同位置、不同车型、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，抑制不合理

停车需求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，有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与公

共道路资源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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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同区域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，要根据停车供需状况差

异，并考虑道路路网分布、公共交通发展水平、交通拥堵状况

等因素，划分不同区域，实行级差收费。供需缺口大、矛盾突

出区域可实行较高收费，供需缺口小、矛盾不突出区域可实行

低收费。对城市外围的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停车设施服务，应当

实行低收费。

同一区域停车设施，区分停车设施所在位置、停车时段、车

辆类型等，按照“路内高于路外、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”的原

则，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。适当扩大路内、路外停车设施之

间的收费标准差距，引导更多使用路外停车设施。对交通场站等

场所及周边配套停车设施服务，鼓励推行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累进

式加价的阶梯式收费。要根据不同车型占用停车资源的差别，合

理确定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。鼓励对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收费给予

适当优惠。要合理制定停车服务收费计时办法，逐步缩小计费单

位时长，加快推行电子缴费技术，鼓励对短时停车实行收费优惠。

五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

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建设停车设施，具体收费标

准由政府出资方与社会投资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则，统

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、市场需求、经营期限、用户承受能力、政

府财力投入、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因素协议确定。要建立政府与

社会资本共享收益、共担风险的收费标准调整与财政投入协调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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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成本、供求变动等因素，及时调整

收费标准。

实行政府定价管理以外的停车设施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经营

者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

确定收费标准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枣庄市公安局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枣庄市交通运输局

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

2021 年 8 月 17 日



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8月17日印发


